
温岭市      办公室文件
温职改办〔2011〕66号


关于公布莫鹤云等3位同志

具有高级会计师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

市国税局、市人才交流中心：

接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台人社发〔2011〕16号文件通知，我市莫鹤云等3位同志经2011年4月24日浙江省高级会计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，具有高级会计师专业技术资格。现予公布如下：

1、莫鹤云  温岭市国家税务局            高级会计师

2、夏君文 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   高级会计师

3、王兴斌  温岭市中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 高级会计师

资格取得时间为评审通过之日。

         二○一一年七月二十九日
主题词：人事  专业技术资格  评审  通知
抄送：各有关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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